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二期）（泵站设备及配套部分）初步设计（含概算）及施工图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二期）（泵站设备及配套部分）
2.项目简介：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二期）（泵站设备及配套部分）的建设作为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的一个配套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以加快推进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项目建设，打造工厂化海水产种苗产业基地，，力争建成国家级水产种业南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国家级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示范园区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引领带动全省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和发展。

项目建设内容：

在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泵站内新增水泵设备（含水泵、电气、自控设备）提升供水能力20万m³/d,包含设备安装，自动控制系统安装及调试，养殖给水管道连接等。
二、设计依据

设计单位应依据下列文件进行相关工作，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法律、法规、文件：

1.《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

3.《文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4.《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5.《文昌市会文镇总体规划（2011-2030）》；

6.《冯家湾现代化养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

7.《冯家湾现代化养殖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8-2030）》；

8.《文昌市冯家湾海水水产种苗产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0.《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11、相关的各项规范、规定，业主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规范、标准：

1.《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3.《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2011）；

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5.《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6.《泵站设计标准》（GB50265-2022）；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3〕304 号）；

1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12.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13.业主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工作范围及设计单位资质要求
1.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海水取水工程（二期）（泵站设备及配套部分）初步设计及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乙方的设计必须符合中国和现行设计规范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如审查部门依据有关文件提出异议，乙方应尽快做出无偿修改，直至有关审查部门批准为止。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参加设计工作协调会，要求乙方在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应随时与甲方和其它相关专业单位沟通。

2.设计单位市政类项目的编制单位需要具备甲级及以上市政行业专业资质。
四、设计阶段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所列内容）：

初步设计及概算阶段：
1.研究项目的可研和资料，针对本项目的建筑布局，分析确定可研阶段技术的实施途径，进行设计及概算调整和优化；
2.在施工图正式设计之前，提交配合申报初步设计及概算至营商环境局，并取得初设批复。
深化设计和施工图阶段：

1.按照相关设计依据，完成整个施工图设计阶段的专项设计，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提供相应的技术文件和管理文件，提供建设技术指导，明确技术措施、建设设计要点和技术难点，按专业审查建设技术在图纸中的最终落实情况。
2.按甲方要求进行中间汇报或者讨论；参与专家论证或设计协调会，与相关部门进行讨论、协商，优化设计。
3.配合甲方取得图纸审查合格书。

五、工作成果

1.按分期出工作成果。
2.设计成果须按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完成相应工作，完成报审并取得审查合格书。

六、工期要求

1、设计单位应根据我司项目开展情况灵活安排各阶段设计时间进度安排，每一阶段任务结束时，设计单位应主动开始下一阶段设计工作，时间进度可根据工作安排与甲方具体协商。

2、设计时间进度安排，以我司下达工作指令开始计数： 

（1）初步设计及概算阶段，历时15个日历日，提供符合报审要求的设计文本及概算；

（2）施工图设计阶段，历时25个日历日。

3、施工图图审及交底后，根据甲方提出的图纸问题，在5个日历日内将所有图纸修改到位，出具签字版施工蓝图，后续配合甲方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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